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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邀請提交營辦位於油塘欣榮街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建議書」簡介會  
2024 年 11 月 11 日  

問題與答案  
 
I.  提交《建議書》  

 
問 1：  使用中文撰寫《指定建議書表格》（《建議書》）跟使用英文，

在評分上會有分別嗎？  
答 1：  評審委員會以質素為本審視《建議書》的內容。申請機構

無論以中文或英文撰寫《建議書》，均採用同一審閲標準。 
  
問 2：  申請機構是否必定要有營運幼兒中心的經驗，才可在《建

議書》獲得較高分數？   
答 2：  具備營運幼兒中心經驗並非必要要求，申請機構應詳細閱

讀《服務規格說明》、參加有關項目的實地參觀和出席簡介

會，以對服務作充份理解；並就《建議書》內各個項目，

例如服務規劃和推展等作清楚和具體的描述。同時，申請

機構必須按列明的規格擬備《建議書》和遞交準確附加資

料，評審委員會視乎申請機構能否達到所列明的準則作出

評分。  
  
II.  處所相關項目  

 
問 3：  幼兒中心臥室（休息室）及各洗手間設備是否都要設置窗

戶？  
答 3：  根據《幼兒服務規例》第 32(2)(a)條，幼兒中心的臥室（休

息室）並非必要設置窗戶，但每間用作洗手間設施的房間，

須設有一個或超過一個對外通風口，通風口的總面積最少

須為該房間樓面面積的十分之一。  
  
問 4：  幼兒中心內是否有高度限制？會否不足 3 米？  
答 4：  根據《幼兒服務規例》（第 243A 章）第 21(4)(b)條的規定，

若該處所是為用作設置幼兒中心而設計和建造的，該中心

每間房間的天花與該房間的地面距離須至少有 3 米。  
  
問 5：  處所的正門位置在哪裡？  
答 5：  《服務規格說明》內附錄 3 已顯示本處所各門口的位置，

營辦機構可按服務運作需要，自行決定合適的正門位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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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6：  處所是否有使用分體式冷氣機？分體式冷氣機的室外機

安裝在哪位置？  
答 6：  根據房屋署提供的資料，處所須使用分體式冷氣機。分體

式冷氣機的室外機位置已預留在地下近有蓋的園景位置

及一樓平台。  
  
問 7：  處所總供電量是多少 ?幼兒中心是否有水錶及電錶提供？  
答 7：  根據房屋署提供的資料，處所單位總供電量為 300 安培（三

相）。幼兒中心已提供水錶設備。此外，營辦機構須向電力

公司申請安裝電錶及供電服務。  
  
問 8：  處 所 的 洗 手 間 及 廚 房 有 沒 有 設 置 去 水 位 及 凹 下 樓 板

（ sunken slab）？  
答 8：  有關去水位及凹下樓板設置可參閱本文件的附錄 1。  
  
問 9：  處所是否已具備無障礙設計？  
答 9：  處所已根據指引設置各強制性的無障礙通道。  
  
問 10：  本處所是否有房間數量的限制？  
答 10：  申請機構可參考《服務規格說明》附錄 4 的「面積分配表

列」，釐訂本幼兒中心的基本房間設置數量及相關面積分

配。  
   
問 11：  在本幼兒中心處所同層有另一所幼兒服務設施，請問可否

提供該設施的收生對象資料？  
答 11：  本幼兒中心處所毗鄰有一所重置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，該

中心現時的服務對象為 2 至 6 歲的幼童，0 至 2 歲的幼兒

並不包括在内。  
  
III. 處所管理相關項目  

 
問 12：  大廈管理委員會（Building Management Committee）的任

期是多少？需要負責的範圍？  
答 12：  大廈管理委員會（如需設立）可自行磋商決定主席及成員

的任期並執行管理事務的方法。為了公平分擔責任，建議

成員輪流擔任主席。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公眾地方設

施及相關保養及維修。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的管理及維修

組會提供諮詢以協助成立大廈管理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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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3：  處所的管理費預計是多少？  
答 13：  現時未有確實資料，但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 31 段說明管理

費為實報實銷項目。  
  
IV. 財務相關項目  

 
問 14：  獲甄選營辦服務的機構在何時會收到裝修及購置家具的

費用？  
答 14：  裝修工程或購置家具及設備的補助金均以發還形式發放，

營運機構可自行按實際完工情況分階段向社署獎券基金

計劃組提交相關文件申請發還款項，待社署建築組審核確

認工程項目接納後便予以發放。另外，營辦機構按社署所

訂定的時間內完成購置家具及設備後 1 個月內，可向社署

提交發放款項申請。詳情可參閱獎券基金手冊第三章。  
  
問 15：  社會福利署會向獲甄選營辦服務的機構提供一次性津貼

以預備服務開展，金額大概是多少？  
答 15：  根據《服務規格說明》第 7 段，社署向服務營辦機構提供

一次性的預備津貼金額相等於提供一名幼兒中心主管、一

名幼兒工作員及一名二級工人的兩個月薪金，以便機構在

服務開展前完成員工招聘及培訓等預備工作。  
 

 
 

社會福利署  
家庭及兒童福利科  
2024 年 11 月   




